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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4 年第 2 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年 8月 27日（星期三）上午 9時 

貳、地點：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301會議室 

參、主持人：鄭副局長智銘                         紀錄：黃碧蓮 

肆、出列席人員：如附件 

伍、主席致詞：略 

確認上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陸、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由：「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本局執行情形提請審議。 

（1）114年 1月至 7月辦理情形：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民生汐止線臺北市段暨周邊土地開發計畫。 

（2）115年工作計畫規劃情形： 

(2-1)萬大中和線第二期工程施工期間性別友善措施推動計畫。  

(2-2)中和光復線（新北市段）中運量運輸系統暨周邊土地整體開發計畫可行性

研究案。 

決議： 

1、 有關（1）114年度 1月至 7月辦理情形，執行建議如下，餘照案通

過。（綜規科） 

I. 為呈現年度執行成果，建議就可公布的計劃書、報告書等適度

於本局網站公告周知，另年底前若仍有辦理相關辦理公聽會或

說明會，併請納入。 

2、 有關（2）115 工作計畫規劃情形，未來規劃及執行建議如下，餘

照案通過。 

I. 計畫一(2-1)修正及建議事項：（工管科） 

a. 有關工作內容執行事項涉及工務所後續施工期間夜間照明

設施等如何改善及精進等，後續請提出具體作為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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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後續有關邀集公聽會函文，請積極邀請身障及婦女團體參

與。 

c. 有關工地資訊專區網頁架設建立及所提工作內容執行，請

研擬具體計畫後執行。 

d. 有關 115年預算部分，本案雖為既有工程經費中勻支，仍

請預估費用補充填入。 

II. 計畫二(2-2)修正及建議事項：（綜規科） 

a. 有關 115年工作內容摘要之工作內容，以所提可行性研究

報告內含性別平等評估報告並摘出成果呈現，請修正敘

述。 

b. 預算部分請按前項工作內容預估修改。 

第二案 

案由：「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本局執行情形提請審議。 

(1) 114年成果報告： 

本局114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情形。 

(2) 115年工作項目規劃情形： 

本局115年度工作項目辦理期程。 

決議：  

1、 有關（1）114 年 1 月至 7 月執行情形，修正意見如下，餘照案通

過。 

I. 二、持續辦理性別意識培力：本局同仁性別意識培力訓練，有

關本局暫僱人員完成比率請持續追蹤並達 100%。（人事室） 

II. 五、逐步推動性別預算：彙整各科室所填報之性別預算資料， 

a. 有關(一)、(二)印製性平文宣及經費，114 年足以支應，

爰 115 年無數量需求故未編列，請調整文字表述。（會計

室） 

b. 有關(三) 因設計階段工作已結束，後段請修改加入敘明待

後續興建階段將照進度編列等。另，請彙整提報性平政策



3 

方針及亮點計畫之綜規科、工管科及土開科預估執行計畫

之預算並納入增列。（會計室） 

III. 六、持續辦理性別平等宣導：請更正最後項次一為項次三。

（秘書室） 

2、 有關（2）115 年工作項目規劃情形，照案通過，並請各單位持續

辦理。  

第三案 

案由：「性平亮點方案」，本局執行情形提請審議。 

(1) 114年1至7月辦理情形： 

「財產繼承 不分性別」男女平等享有繼承權推廣計畫。 

(2) 115年亮點計畫規劃情形： 

中和光復線(新北市段)中運量運輸系統暨周邊土地整體開發計畫可行性研究案看

見性平。 

決議： 

1、 （1）114年 1至 7月辦理情形，修正意見如下，餘照案通過。（土

開科） 

I. 請與秘書室研討文宣印製需求並視情形於通知信函夾帶性平文

宣宣導。 

II. 有關未辦繼承部分，該地是否有未辦繼承或涉及繼承情形，若

有繼承部分其性別比例分別統計量化，未辦繼承前有繼承權之

性別比例經宣導後之性別比例，請呈現於未來成果。 

2、 （2）115年亮點計畫規劃情形，修改提案如下。（土開科） 

I. 改提新北捷運土城樹林線聯合開發案其中一車站設置性平廁所，

此設計為大台北地區捷運車站第一個性平廁所，請土開科以明

(115)年達到完成建圖設計為亮點目標提報。 

第四案 

案由： 本局 115年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辦理情形，提請備查。(秘書室彙整) 

(1) 中和光復線(新北市段)中運量運輸系統暨周邊土地整體開發計畫可行性研究案。 

(2) 從開工活動打造共融工地：提升女性參與度並建構性別友善工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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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 有關計畫(1) 中和光復線(新北市段)中運量運輸系統暨周邊土地整

體開發計畫可行性研究案，建議表格填寫修正如下，餘照案通過。

(綜規科) 

I. 參、問題與需求評估： 

a. 3-2和本計畫相關之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建議改勾選 3-2-

3及 3-2-5較適當。 

II. 伍、參與機制： 

a. 5-1 計畫研提過程納入性別觀點，本項勾選 5-1-1 應簡要說

明參與日期、方式及參與者身分等，建請可補上期程或預

計邀請對象。 

2、 有關計畫(2) 從開工活動打造共融工地：提升女性參與度並建構性

別友善工地文化，建議修正如下，餘照案通過。(工管科) 

I. 壹、基本資料： 

a. 1-4機關性別聯絡人，請補填資料。 

b. 1-6 計畫內容涉及領域，本項勾選 1-6-7 應簡述計畫涉及領

域，另建議可勾選 1-6-1及 1-6-6。 

II. 伍、促進與確保計畫融入性別觀點之方法： 

a. 涉及控管參與者及貴賓比例，建議可勾選 5-2、5-4、5-5摘

要計畫填入說明。 

III. 陸、評估內容： 

a. 6-3 宣導傳播，因有與地方公所結合宣導，建議勾選 6-3-3。 

b. 6-5平等取得社會資源，應為工作職務分工，請調整文字 

c. 6-8 計畫追蹤與列管，因應行政院考核落實執行，建議改勾

選列入管考機制。 

IV. 柒、檢視結果： 

V. 7-2 計畫運用性別主流化操作工具，因應後續量化呈現，建議

補勾選性別統計。 

第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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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法定版），提請審議。 

(1) 115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預算案。 

(2) 113年度性別預算執行情形表。 

決議：修正意見如下，餘照案通過。（會計室彙整） 

1、 有關(1)115 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預算案，請綜規科、工管科預

估執行計畫(如開工典禮等)金額，另仍請秘書室視配合土開科執行

計畫夾帶函文文宣需求預估金額。（綜規科、工管科、祕書室） 

柒、臨時動議：無 

請各單位配合於 114年 9月 8日前，將上述各案修正結果及提報或補充資

料提送交人事室。 

捌、散會（114年 8月 27日上午 10時 25分） 


